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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部质量体系审核总结报告

	裁
决
	编制
	审核
	批准

	
	
	
	付佳
	贾佳
	李谦


目    的：确保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性、有效性、效率和持续改进
范    围：公司内所有COP、SP、MP过程
审核依据：ATF16949：:2016/ISO9001:2015标准以及顾客特殊要求，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文件 ，3C实施规则及产品一致性（产品图纸、控制计划、作业指导书一致性；实操与工艺文件的一致性），工厂质量保证能力                                                 
报告日期：2020.11.19
审核时间：2020.11.17-2020.11.19                          报告编号：2020-11
	受审部门
	成都工厂
	部门负责人
	张坤

	审核组组长
	付佳
	审核组员
	夏永飞、杨甜、梁诗琪、梁国胤 、郭建军

	上次审核时间
	—
	上次审核报告编号
	—

	审核综述：

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19日由集团组织的内审，依据IATF16949标准，质量体系所有过程、产品一致性要求、内审检查表、顾客特殊要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成都工厂各部门进行全方位审核监督。

此次审核涉及综合管理科、技术质量科、生产制造科、销售服务科，通过现场查看、询问、文件审核等方式检查成都工厂的运行情况，文件和记录整理规范，能够按照三个管理体系的要求实施，通过对车间现场、零部件库房及成品库房进行检查时发现产品标识、状态标识清晰，便于查看产品的可追溯性，能够满足审核要求。但是，各部门在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上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还应从标准、管理体系文件等方面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对标准、管理体系文件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这样会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保证管理体系更加有效地运行，并不断寻找持续改进的机会，从而提高全体员工的质量、环境和安全意识，更好的满足顾客的要求，增强顾客的满意度。具体见审核检查表。

在审核过程中，发现有违反体系文件要求的不符合项，其中根据过程的重要性及对顾客风险的影响程度，开具5项轻微不符合，15项建议项。如下：

轻微不符合：1、对程序文件进行更改时缺少更改证据；

          2、供应商信息没有按照程序文件要求进行月度验证，供应商名录未更新；
          3、产品审核报告中检验项目与控制计划不一致；
4、《注塑首末件确认表》、《总成制程巡检确认表》缺失产品硬度确认记录；
5、缺少检验员与关键工序人员的岗位胜任能力评估资质，且无上岗资格证。

	建议整改项：
1、《顾客特殊要求及与过程的矩阵》识别不全面，未识别采购合同及供应商质量保证协议相关内容；
2、注塑机设备压力表进行年度校验，设备点检表上将标准压力范围数值进行详细注明；
3、量检具校准证书过期证书与在有效期内的证书放置在一起，不便于查看管理；
4、生产现场检验工位缺少灯光检测记录；
5、实验室的检测记录缺少实验室检验专用表单；
6、后视镜组装B线折拢力矩检验装置，不合格产品进行重复检验后无法确认其追溯性；
7、产品3C模压标识需要更新（取消厂家代码）
8、后视镜组装B线电扭矩枪缺少设备标识，缺少定期校验；
9、作业指导书中缺少工序号；
10、注塑控制计划中缺少生产过程参数要求；
11、对培训讲师授课能力进行的评估，颁发讲师资质；
12、产线员工定岗计划需要及时更新；
13、新员工培训考核部分，员工技能无培训记录，需要进行岗前考核，技能达标后上岗，完善培训记录，培训签到表填写不完整，考核试卷需进行判分及汇总；
14、备品备件按照易损、采购周期、价格等方面确定库存当量；
15、缺少工装、模具履历；

以上为成都工厂内审开具的5项不符合项，15项建议整改项，已将不符合整改报告下发至相关责任人，要求2周之内提交整改报告。整改项按照集团体系办制定的时间结点实时汇报集团体系办，体系办后续进行跟踪确认。

   本次审核在成都工厂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通过对现场审核和检查情况分析其结果表明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符合标准要求，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执行情况基本符合IATF16949质量体系，3C实施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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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华荣昌                  A4(210mm×297mm)
